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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2024年12月19日上午10:00，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在宝胜会议中心1号接待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

董事马永胜先生、张航先生、卢之翔先生，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路国平先生、

王益民先生和裴力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生长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年产 20 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总额 67,420.00 万元，其中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48,916.08万元，截至 2024 年 9月 30日，原募投项目已使用

募集资金投入 15,240.37 万元。根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及后续规划，经公司审慎

研究后，拟将年产 20 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的预定完工日期延长至 2025

年 12月 31日。 

另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公司计划将原募投项目“年产 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

缆材料项目”的部分资金用于新项目“大长度大吨位高压电缆生产及工艺优化技

术改造项目”建设，新募投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金 8,000.00万元。原募投项目

后续建设过程中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用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延长并将部分资金用于新项目“大长度大吨位



高压电缆生产及工艺优化技术改造项目”建设，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并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如因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需要，或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及时提前归还，以确保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用于非主营业务领域，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 700万

元，是公司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有利于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严格遵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正常开展。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减少潜在利息支

出，降低有息负债等。在解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的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并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会议以 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宝胜

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行为，做好公司内幕

信息保密工作，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研究修

订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四、会议以 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宝胜

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及应对制度>的议案》。 

为了提高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

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股价、商业信誉及正常经营活动

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制定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

司舆情管理及应对制度》，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及应对制度》。 

 

五、会议以 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宝胜

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行为，督促公

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研究制定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

度》，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六、会议以 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5年 1 月 6日下午 15:00 在公司办公楼 1 号会议室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